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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８

，

３５３．３４ ３２．９８

２

中移创新

２

，

６３１．５８ １０．３９

３

国信弘盛

２

，

５７２．１５ １０．１５

４

梅漫

１

，

６６５．７７ ６．５８

５

山证投资

１

，

５１０．６３ ５．９６

６

吴艳琴

７０４．２８ ２．７８

７

张军

６１８．５４ ２．４４

８

李云

５７１．５９ ２．２６

９

大森投资

５２５．９５ ２．０８

１０

于力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１

１１

曾丹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１

１２

王旭阳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１

１３

饶学伟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４

郑自江

３０８．２５ １．２２

１５

李萍

２７４．３６ １．０８

１６

程德松

２６５．３８ １．０５

１７

权宏宣

２４４．９７ ０．９７

１８

汤海滨

２２１．０８ ０．８７

１９

夏历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０

邹鹏飞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１

李卿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２

韩建军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３

姚少军

１６３．３１ ０．６４

２４

范公会

１６３．３１ ０．６４

２５

田勇

１４２．９０ ０．５６

２６

李建

１４２．９０ ０．５６

２７

陈望清

１２２．４８ ０．４８

２８

张纪纯

１２２．４８ ０．４８

２９

黄立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０

陆念庆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１

李洁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２

沈筱俊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３

安江波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４

陈泽宜

９１．８６ ０．３６

３５

王丽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６

黄金刚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７

熊坚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８

黎明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９

姚其奎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４０

李维建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４１

刘建辉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２

高健伟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３

吴晓明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４

周文超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５

刘卫国

６０．００ ０．２４

４６

饶有根

５１．０３ ０．２０

４７

曹华英

４４．９１ ０．１８

４８

薛宏国

４０．８３ ０．１６

４９

余克勤

４０．８３ ０．１６

５０

孙朝荣

３０．６２ ０．１２

合计

２５

，

３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

２０１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中移创新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１０

，

６１５

，

８００

股转让给李六兵，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转让给李云，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转让给于力，将其所持有的公

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让给刘卫国，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转让给大森投

资，转让价格均为

６．４６

元

／

股。 同日，上述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

权转让事宜。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有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９

，

４１４．９２ ３７．１７

２

国信弘盛

２

，

５７２．１５ １０．１５

３

梅漫

１

，

６６５．７７ ６．５８

４

山证投资

１

，

５１０．６３ ５．９６

５

大森投资

１

，

０７５．９５ ４．２５

６

于力

９５８．２８ ３．７８

７

李云

７４１．５９ ２．９３

８

吴艳琴

７０４．２８ ２．７８

９

张军

６１８．５４ ２．４４

１０

曾丹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１

１１

王旭阳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１

１２

饶学伟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３

刘卫国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４

郑自江

３０８．２５ １．２２

１５

李萍

２７４．３６ １．０８

１６

程德松

２６５．３８ １．０５

１７

权宏宣

２４４．９７ ０．９７

１８

汤海滨

２２１．０８ ０．８７

１９

夏历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０

邹鹏飞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１

李卿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２

韩建军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１

２３

姚少军

１６３．３１ ０．６４

２４

范公会

１６３．３１ ０．６４

２５

田勇

１４２．９０ ０．５６

２６

李建

１４２．９０ ０．５６

２７

陈望清

１２２．４８ ０．４８

２８

张纪纯

１２２．４８ ０．４８

２９

黄立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０

陆念庆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１

李洁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２

沈筱俊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３

安江波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０

３４

陈泽宜

９１．８６ ０．３６

３５

王丽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６

黄金刚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７

熊坚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８

黎明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３９

姚其奎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４０

李维建

８１．６６ ０．３２

４１

刘建辉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２

高健伟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３

吴晓明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４

周文超

６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５

饶有根

５１．０３ ０．２０

４６

曹华英

４４．９１ ０．１８

４７

薛宏国

４０．８３ ０．１６

４８

余克勤

４０．８３ ０．１６

４９

孙朝荣

３０．６２ ０．１２

合计

２５

，

３３２ １００．００

（三）自然人股东情况介绍

１

、在发行人任职的自然人股东

根据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填写的情况确认并经查验其劳动合同

／

返聘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任职的相关自

然人股东的最近五年的工作经历、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增资或受让股权的资

金来源、入股时间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任职

情况

工作经历 入股时间 价格 定价依据 资金来源

１

李六兵

董事

长 、

总经

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担

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公司成

立

每一元注册资

本

１

元

李六兵、李云、张军等

３

名自然人出资设立贝

斯特有限

用于出资的现金为

经营积累所得；用于

出资的净资产来自

于江汉贝斯特；用于

出资的实物资产为

自行购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第一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资本公积转增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第二次

增资第一

次股权转

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按

照每一元注册

资本

１

元的价格

受让李云所持

股权

增资（转让）当时贝斯

特有限账面净资产与

注册资本接近

用于增资的实物资

产为公司运营过程

中股东出资购置的

相关设备和物资，受

让股权支付的现金

为自有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第三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用于增资的实物资

产为公司运营过程

中股东出资购置的

相关设备和物资，用

于增资的现金为经

营积累所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规范出

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规范出

资

按照原出资价格规范

出资瑕疵

股权转让所得、分红

所得、自有资金和借

款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规范出

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规范出

资

按照原出资价格规范

出资瑕疵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股权转

让

按照

６．４６

元

／

股

价格转让

在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价格的基础上略有

溢价根据双方协商确

定

自有资金、借款

２

梅漫

人力

资源

部副

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担

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第一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自有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第三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第二

次股权转

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转让

实际控制人夫妻间持

股比例调整

夫妻间股权转让未

实际支付对价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公司成

立

每一元注册资

本

１

元

李六兵、李云、张军等

３

名自然人出资设立贝

斯特有限

自有资金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第一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三次

股权转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转让

因受让方为贝斯特有

限的骨干人员，定价低

于贝斯特有限当时的

每股净资产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在贝斯特有限当时的

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

进行了适当的溢价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３

李云

董

事 、

财务

负责

人 、

董事

会秘

书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任公司财务

部主任、财务负责

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股权转

让

中移创新按照

６．４６

元

／

股价格

转让

在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价格的基础上略有

溢价，根据双方协商确

定

自有资金、借款

４

张军

第三

事业

部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公司第三事业部

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公司成

立

每一元注册资

本

１

元

李六兵、李云、张军等

３

名自然人出资设立贝

斯特有限

自有资金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第一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自有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第三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增资当时贝斯特有限

账面净资产与注册资

本接近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三次

股权转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转让

因受让方为贝斯特有

限的骨干人员，定价低

于贝斯特有限当时的

每股净资产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借款

５

程德松

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三次

股权转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１

元的价

格进行转让

因受让方为贝斯特有

限的骨干人员，定价低

于贝斯特有限当时的

每股净资产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

６

于力 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北京诚迅达通信

设备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北京南

都昊诚电源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武汉昊诚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杭州玩趣手

游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股权转

让

中移创新按照

６．４６

元

／

股价格

转让

在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价格的基础上略有

溢价，根据双方协商确

定

自有资金

７

姚少军 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武汉真锅咖啡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任

湖北华晨实业有

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今任湖北

华晨实业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至今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

８

吴艳琴

董

事 、

综合

管理

部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历

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主任、行政部主

任、综合管理部主

任；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借款

９

权宏宣

郑州

办事

处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历

任公司第九事业

部副主任、 主任、

北京办事处副主

任、郑州办事处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第七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

关人员至公司任职，增

资价格经协商确定，高

于贝斯特有限当时的

每股净资产

自有资金

１０

田 勇

北京

办事

处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公司北京办事处

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１１

陈望清

内蒙

古事

业部

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公司第

九事业部副主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今任

公司内蒙古事业

部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１２

陈泽宜

第八

事业

部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公司第八事业部

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根据协商情况

均按照每一元

注册资本

２．５

元

的价格进行增

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借款

１３

刘建辉

广州

办事

处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历任公

司市场部副主任、

广州办事处主任、

第二事业部主任，

现已离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根据协商情况

均按照每一元

注册资本

２．５

元

的价格进行增

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１４

饶有根

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历

任公司技术总监

兼项目支撑中心

总经理、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根据协商情况

均按照每一元

注册资本

２．５

元

的价格进行增

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借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１５

孙朝荣

南京

办事

处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历

任公司南京办事

处副主任、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四次

增资

根据协商情况

均按照每一元

注册资本

２．５

元

的价格进行增

资

定价在贝斯特有限当

时的每股净资产的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溢

价

自有资金、借款

１６

汤海滨

监

事 、

技术

研发

中心

总经

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先

后在公司北京办

事处副主任、总部

营销中心总经理、

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技术研发中心

总经理、公司监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借款

１７

沈莜俊

第十

一事

业部

副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武汉汉腾

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历任公司

第一事业部副主

任、湖北事业部副

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１８

高建伟

市场

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担

任公司市场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１９

曹华英

董事

会办

公室

副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武汉博菲

特实验室装备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历任公司市

场管理部、综合管

理部 、 行政部主

任、星网通信综合

业务部主任、总经

理助理；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２０

陆念庆

董

事 、

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武汉龙翼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１

黄金刚

湖北

事业

部副

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历

任公司项目经理、

广州办事处主任

工程师、广东事业

部主任工程师、湖

北事业部副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２

薛宏国

第一

事业

部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任公司第一

事业部主任；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

第一事业部副主

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３

吴晓明

技术

研发

中心

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任公司系

统集成部主 任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今任

公司技术研发中

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第五次

增资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增资

与前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

贝斯特有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现金分

红，根据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有资金

２４

余克勤

计划

财务

部主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公司计划

财务部副主任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武汉中坚

工贸发展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

计划财务部主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第五次

股权转让

转让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

双方按照转让方原始

投资金额加算一定比

例的投资回报协商确

定转让价格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５

李维建

星网

通信

总经

理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任公司质检

安全部主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今担任星

网通信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第九次

增资第六

次股权转

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３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在前次员工增资价格

的基础上， 经协商确

定。 该价格与贝斯特有

限

２０１４

年末的每股净

资产接近

自有资金

２６

周文超

广东

事业

部主

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今任

公司广东事业部

主任、广州办事处

主任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第九次

增资第六

次股权转

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３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在前次员工增资价格

的基础上， 经协商确

定。 该价格与贝斯特有

限

２０１４

年末的每股净

资产接近

自有资金、借款

２７

李建

首席

商务

代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任上海贝尔

股份有限公司总

监、 副总裁；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上海欣方智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任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首

席商务代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第九次

增资第六

次股权转

让

按照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３

元的价

格进行增资

在前次员工增资价格

的基础上， 经协商确

定。 该价格与贝斯特有

限

２０１４

年末的每股净

资产接近

自有资金

根据上述自然人的书面声明、 实施增资及股权转让时的缴款凭证以及保

荐机构和律师对其进行的访谈确认， 其所参与的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不存在

委托持股、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况，其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等情况。

２

、未在发行人任职的自然人股东

根据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填写的情况确认，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

日， 未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任职的相关自然人股东的最近五年工作经

历、增资或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入股时间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姓名

工作经历 入股时间 价格 定价依据

资金

来源

１

李萍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在澳大利亚斯文本科技大学

学习；毕业归国后至今在自主创业，主要从

事教育行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第 四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在贝斯特有限当时的每股

净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了适

当的溢价

自 有

资金

２

李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文职人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第 五 次 增

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与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贝斯特有

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

现金分红，根据协商确定本

次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 有

资

金 、

借款

３

郑自

江

２００９

年退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期间

接受聘请担任贝斯特有限人事部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第 四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在贝斯特有限当时的每股

净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了适

当的溢价

自 有

资

金 、

借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第 五 次 增

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与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贝斯特有

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

现金分红，根据协商确定本

次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 有

资

金 、

借款

４

王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任武汉太一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贝斯特有限综合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武汉太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综合部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任武汉嘉

宝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顾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

今无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第 四 次

增资

根据协商

情况按照

每一元注

册资本

２．５

元的价格

进行增资

在贝斯特有限当时的每股

净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了适

当的溢价

自 有

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第 五 次 增

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与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贝斯特有

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

现金分红，根据协商确定本

次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 有

资金

５

安江

波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任职于武汉欧亚达家居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任职于

贝斯特有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今任职于湖北广

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七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关人

员至公司任职，增资价格经

协商确定，高于贝斯特有限

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自 有

资金

６

范公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湖北方联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七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关人

员至公司任职，增资价格经

协商确定，高于贝斯特有限

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自 有

资金

７

张纪

纯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任湖南导向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湖南导向

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七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关人

员至公司任职，增资价格经

协商确定，高于贝斯特有限

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自 有

资金

８

姚其

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职于东信北邮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今任职于三维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七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关人

员至公司任职，增资价格经

协商确定，高于贝斯特有限

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自 有

资金

９

熊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任长沙惟湘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任贝

斯特有限市场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任长沙致远协创工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今任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七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关人

员至公司任职，增资价格经

协商确定，高于贝斯特有限

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自 有

资金

１０

黎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浙江航洋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第 七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贝斯特有限拟引入相关人

员至公司任职，增资价格经

协商确定，高于贝斯特有限

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自 有

资金

１１

夏历 退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第 四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在贝斯特有限当时的每股

净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了适

当的溢价

自 有

资金

１２

邹鹏

飞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武汉天鹏兴宇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第 五 次 增

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与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贝斯特有

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

现金分红，根据协商确定本

次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 有

资金

１３

黄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深圳奥视同翔广告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第 四 次

增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在贝斯特有限当时的每股

净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了适

当的溢价

自 有

资金

１４

李卿 退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第 五 次 增

资

按照每一

元注册资

本

２．５

元的

价格进行

增资

与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间隔时间不长，且贝斯特有

限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一次

现金分红，根据协商确定本

次增资价格仍为

２．５

元

自 有

资金

１５

曾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深圳国人通信有限

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上海融

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今

深圳市卓越海仪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第 九 次 增

资 第 六 次

股权转让

转让价格

３．００

元

／

股

曾丹受让李六兵的股权由

转受让双方协商确定；该价

格与贝斯特有限

２０１４

年末

的每股净资产接近

自 有

资金

１６

韩建

军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武汉瑞丰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第 九 次 增

资 第 六 次

股权转让

转让价格

３．００

元

／

股

韩建军受让谢本桃的股权

系转受让双方参考谢本桃

的持股成本以及同次转让

中的其他转让的作价情况

协商确定；该价格与贝斯特

有限

２０１４

年末的每股净资

产接近

自 有

资金

１７

王旭

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任上海葛洲坝阳明置

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

上海瑞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今任上海腾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第 九 次 增

资 第 六 次

股权转让

转让价格

３．００

元

／

股

王旭阳受让李六兵的股权

由转受让双方协商确定；该

价格与贝斯特有限

２０１４

年

末的每股净资产接近

自 有

资金

１８

饶学

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广东和新董事长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第 二 次 增

资

按照

４

元

／

股价格进

行增资

在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价格的基础上略有溢价

自 有

资金

１９

刘卫

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广东和新副董事长兼总经

理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第 二 次 增

资

按照

４

元

／

股价格进

行增资

在前次增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价格的基础上略有溢价，

自 有

资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股 权 转

让

按 照

６．４６

元

／

股 价

格转让

在前次增资（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价

格的基础上略有溢价根据

双方协商确定

自 有

资

金 、

借款

（四）中移创新情况介绍

１

、中移创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入股、

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的原因，入股和股权转让价

格确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

１

）中移创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入股、

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的原因

①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入股的原因

２０１５

年前后，公司业务规模增长较快，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加大，原有自有

资金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 公司决定在原有股东的基础上引入新

的股东以帮助公司更快发展，公司与国投创新建立联系并达成初步增资意向。

中移国投作为以创新投资为主的公司， 其投资方向为移动互联网领域及相关

上下游产业，与公司行业定位一致，中移创新基金是中移国投管理的合伙人基

金。 经各方协商一致，中移创新增资入股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移创新以货币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６３１．５８

万股，增资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

②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的原因

由于中移创新的合伙人中包括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而公司的主要客

户为中国移动。为彻底消除发行人与中国移动可能存在关联关系的疑虑，同时

增强实际控制人李六兵对于公司的控制力，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经各方友好协商并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中移创新将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转让至李六兵等

５

名原股

东，转让价格为

６．４６

元

／

股。

（

２

）入股和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①２０１５

年入股价格确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中移创新入股的依据主要参考公司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净利润等情况， 经双方

协商一致后，确定入股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

②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转让价格以公司最近一次增资（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价格

４

元

／

股为基础适当溢价，

综合考虑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每股净资产以及中移创新的入股价格和投资回

报，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转让价格为

６．４６

元

／

股。

综上，中移创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入股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转让股份的定价依据充分、

价格合理。

２

、由李六兵等

５

名上述股东受让股份的原因，转让程序合规，受让资金来

源合法

（

１

）原股东受让股份的原因

由于中移创新的合伙人中包括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而公司的主要客

户为中国移动。为彻底消除本公司与中国移动可能存在关联关系的疑虑，同时

增强实际控制人李六兵对于公司的控制力，经各方友好协商后，李六兵、李云、

于力、刘卫国及大森投资

５

名原股东决定受让中移创新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其

中，李云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秘；于力为公司董事；刘卫国为广东和新公

司董事、总经理、老股东；大森投资属老股东追加投资。本次股份转让后将进一

步增强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的控制力。

本次股份转让没有增加新的股东， 且受让股东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均

重新承诺并锁定

３６

个月。

（

２

）转让程序合规

①

针对本次股份转让，中移创新履行了以下程序

根据中移创新的合伙协议，中移国投作为中移创新的普通合伙人，负责执

行合伙事务，中移国投在其内部就中移创新的投资事宜设置投资决策委员会，

对中移创新的投资业务行使决策权。

根据中移国投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并经访谈中移创新有关负责人，中移创

新本次转让股权已由中移国投投资决策委员会履行了程序，其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均一致同意以

６．４６

元

／

股的价格转让中移创新所持发行人

２６

，

３１５

，

８００

股股

份。

②

针对本次股份转让，发行人履行了以下程序

Ａ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Ｂ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

述议案；同日，发行人就本次股份转让事宜修订了公司章程；

Ｃ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发行人完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

综上，本次股份转让程序合规。

（

３

）受让资金来源合法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受让方李六兵、李云、于力、刘卫国及大森投资出具了

相关承诺及有关借款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中各受让方所支付的对价和资金来

源情况如下：

序号

受让方姓名或名

称

受让股份数量（股） 受让对价（元） 资金来源

１

李六兵

１０

，

６１５

，

８００ ６８

，

５７８

，

０６８

自有资金及向朋友借款

２

李 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９８２

，

０００

自有资金及向亲属、朋友借款

３

于 力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５３０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４

刘卫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３８０

，

０００

自有资金及向朋友借款

５

大森投资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５３０

，

０００

大森投资的唯一股东提供借款

合计

２６

，

３１５

，

８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６８

—

其中主要借款情况如下：

①

李六兵分别向刘少禹、刘合军二人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刘少禹向李六

兵提供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借款， 借款期限为三年， 借款利息为年利率

１０％

（单

利），同时，李六兵以其个人

５

套估值共计

４

，

１２５

万元的房产对前述借款提供抵

押担保；约定刘合军向李六兵提供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三年，借

款利息为年利率

１０％

（单利），同时，李六兵以其个人另外

１３

套估值共计

３

，

３１５

万元的房产对前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②

刘卫国与哈贵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哈贵向刘卫国提供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

元借款，借款期限为三年，借款利息为年利率

１０％

（单利）。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资金来源合法。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股权纠纷或其

他利益纠纷，对发行人的业务获取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１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股权纠纷或其

他利益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不存在股权纠纷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资

料如下：

①

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受让方提供的自有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 持有资

产情况（主要为房产）等资料得知，受让方的自有资金来源合理；

②

根据受让方与相关出借方签订的借款协议、 出借方向受让方提供借款

的银行转账凭证，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转账凭证与借款协议的内

容一致，相关借款不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形；

③

根据受让方及出借方出具的相应承诺， 出借方与借款方之间对借款事

宜不存在纠纷，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并且受让方就本次股份转让

后所持有发行人的全部股份已承诺锁定

３６

个月。

（

２

）对发行人的业务获取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移创新的股权转让对公司的业务获取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①

发行人与主要客户中国移动各省合作时间长、业务关系稳定

发行人自

２０００

年中国移动成立以来即开始业务合作， 主要提供通信网络

建设服务及通信网络优化与维护服务，业务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广东、北京、

山东、江苏等省（市、自治区）。

公司与中国移动各省合作历史如下：

省份 初始合作年份 省份 初始合作年份 省份 初始合作年份

湖北

２０００

年 甘肃

２０１３

年 天津

２０１５

年

广东

２００３

年 青海

２０１３

年 福建

２０１６

年

山东

２００５

年 山西

２０１３

年 黑龙江

２０１６

年

上海

２００５

年 陕西

２０１３

年 吉林

２０１６

年

河南

２００６

年 宁夏

２０１３

年 四川

２０１６

年

内蒙古

２００７

年 新疆

２０１３

年 安徽

２０１７

年

北京

２０１０

年 海南

２０１３

年 广西

２０１７

年

湖南

２０１１

年 河北

２０１５

年 云南

２０１７

年

江苏

２０１２

年 辽宁

２０１５

年

－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发行人在中国移动所属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为中

国移动提供通信技术服务，发行人与各省的业务关系稳定。

②

中移创新入股前后、退股后，发行人中国移动项目的中标情况

在中国移动招标过程中， 招标信息公开透明， 中国移动根据每年投资规

模，组织招标，并在网上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方中国移动对于投标人的项目过

往业绩、投标价格、综合实力、资质等方面均有明确要求，综合考核投标人的上

述指标、并经过项目招标评委评分后，确定当期的中标名单并予以公示。 整个

招标、评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

发行人承接中国移动业务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取得， 中标与否对

于公司业绩存在直接影响。 中移创新入股前、入股后及退股后，公司通过中国

移动公开招投标程序进行招投标工作的情况未发生任何变化， 且与同行业其

他企业保持一致；此外，公司中标率基本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中移创新入股前、入股后及退股后，公司在中国移动项目的中标情况如下：

中国移动中标情况 投标数量 中标数量

中标份额

（万元）

中标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入股前）

１０２ ４１ １８２

，

６０７．１０ ４０．１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入股后）

１２９ ５７ ５３６

，

８１５．１８ ４４．１９％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入股后）

９９ ４６ ２４２

，

６８７．７３ ４６．４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退出后）

７７ ３３ ６１１

，

４９５．１０ ４２．８６％

以上可见，中移创新入股前后、转让股权前后，公司对中国移动中标率基

本保持稳定。

在中移创新退股后，公司中标情况良好，在中国移动重要项目中标的情况

如下：

Ａ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 公司在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服务集中

采购项目中中标

１５

省共

１９

个标段，中标份额超过

３０

亿元；

Ｂ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公司在辽宁移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集中采购（补充

项目）中中标

６

个标段，中标份额

１．２

亿元；

Ｃ

、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公司在广东移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驻地网项目中标

１６

个地市，

中标份额

１８．９

亿元。

Ｄ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在中国移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

购（补充采购）湖北项目，中标

１８

个标段，排名第一，中标份额

４．６９

亿元。

具体中标项目清单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份额

１

甘肃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甘肃）项目

３１

，

３４０．８０

２

广东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广东）项目

６０

，

９２８．８６

３

广西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广西）项目

２０

，

８３７．６３

４

河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河北）项目

３２

，

７７４．００

５

河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河南）项目

１４

，

５１４．００

６

湖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湖北）项目

３９

，

８５１．２０

７

湖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湖南）项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江苏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江苏）项目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９

辽宁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辽宁）项目

２９

，

５４０．００

１０

青海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青海）项目

４

，

９３５．００

１１

山东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山东）项目

１５

，

０７０．００

１２

山西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山西）项目

２５

，

６７７．６８

１３

陕西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陕西）项目

１０

，

４４８．５６

１４

上海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上海）项目

２

，

１６１．８９

１５

云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

采购（云南）项目

１０

，

２７３．１２

１６

福建移动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通信宽带、 专线和

ＷＬＡＮ

工

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８

，

６５８．００

１７

湖北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全省干线本地

网传输电路和纤芯资源调度项目

９１６．８０

１８

辽宁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室分和网优

工程施工采购项目

４６７．５０

１９

辽宁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

（补充采购）（辽宁）项目

１１

，

９３６．７９

２０

内蒙古移动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

２０１８

年一体化集成施工项目

１

，

４４７．５６

２１

陕西移动 陕西移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全省集、家客一体化施工项目

４

，

１７３．００

２２

新疆移动

中国移动新疆分公司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传输管线维修服务项

目

１

，

４７０．００

２３

内蒙移动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集团专线施工项目招标文

件

１

，

７０４．７８

２４

广东移动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驻地网施工及初装一阶段服

务单位公开招标项目

１８９

，

１０１．００

２５

上海移动

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小区宽带施工服务施工集中

招标

３８０．００

２６

甘肃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

（补充采购）（甘肃）

７

，

６６０．００

２７

吉林移动

中国移动吉林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长春地区传统室分集成施工

公开招标项目

２９８．４５

２８

甘肃移动

中国移动甘肃公司

２０１８

年集团专线、

ＩＭＳ

及有线宽带一体化

施工（补充采购）项目

３

，

７５３．００

２９

湖北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室内分布

ＷＬＡＮ

集成施工公开招标项目

２

，

８７０．００

３０

湖北移动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有线宽带小区优化整治服务

采购

８７８．００

３１

湖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

（补充采购）（湖北）项目

４６

，

９４８．５０

３２

河南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

（第二次补充采购）（河南）项目

１

，

９００．００

３３

江苏移动

中国移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

（江苏）项目（补充采购）

２

，

５７８．９８

合计

６１１

，

４９５．１０

综上，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股权纠纷或

其他利益纠纷，对发行人的业务获取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４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认为：（

１

）中移创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入股、

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合理；（

２

）

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的程

序合规， 受让资金来源合法；（

３

）

２０１７

年股权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

安排，不存在股权纠纷或其他利益纠纷，对发行人的业务获取和持续盈利能力

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四、发行人主要资产重组情况

（一）收购星网通信

星网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的公司， 持有工程设计乙级资

质，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为了完善产业链，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贝

斯特有限向叶志雄、陈红彦收购星网通信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星网通信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贝斯特有限与叶志雄、陈红彦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

定叶志雄将其所持星网通信

８９．０２％

的股权作价

２３１．４５

万元转让给贝斯特有

限， 陈红彦将其所持星网通信

１０．９８％

的股权作价

２８．５５

万元转让给贝斯特有

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二）转让贝佳尔

贝佳尔是一家主要从事仓储等业务的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因贝佳尔

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业务发展前景不确定，贝斯特有限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决定

转让贝佳尔的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贝斯特有限召开股东会 ，审议通过将贝斯特有限所持有

的贝佳尔全部出资额

２９２

万元（占贝佳尔股权的

１００．００％

）转让给高小勇，转让

价款为

２９２

万元人民币。同日，贝斯特有限与高小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贝斯特有限向高小勇转让其所持有的贝佳尔

２９２

万元出资额（占贝佳尔注册资

本总额

１００．００％

），转让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股，转让总价款为

２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贝佳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参股广东和新

广东和新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主要从事通信网络维护服务，具有成熟的网

络维护专业能力与运行经验。为促进公司通信网络技术“一体化”服务能力，获

取有效资源与管理经验，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决定参股广东和新。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

及增资扩股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天健出具《审计报告》（天健湘审〔

２０１６

〕

８３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东和新净资产为

６９

，

６５５

，

８４１．５９

元。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与广东和新及其原股东饶学伟、闫相宏、刘卫国签署

《增资协议》，参照上述审计报告所审定的广东和新净资产数据，约定公司对广

东和新增资

２５

，

９９４

，

２５０

元， 其中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计入广东和新注册资本， 剩余

１２

，

４９４

，

２５０

元计入广东和新资本公积。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与饶学伟、刘卫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参照上述审

计报告所审定的广东和新净资产数据， 约定饶学伟将所持广东和新

１５．０１％

的

股权作价

１４

，

４５３

，

３９４．１３

元转让予公司；约定刘卫国将所持广东和新

２．４４％

的股

权作价

２

，

３４６

，

５９３．３７

元转让予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广东和新召开股东会 ，审议通过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事

宜。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广东和新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广

东和新的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饶学伟

２

，

４５８．３７ ３８．７１

２

贝斯特

２

，

２２２．５０ ３５．００

３

闫相宏

１

，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

刘卫国

３９９．１３ ６．２９

合计

６

，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下转

A20

版）

（上接

A18

版）


